
 
編    號  

管      理      辦      法 
版    本   第  三  版  
頁    次 第1頁 共3頁 

 
 

定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薪酬委員會組織規章 
訂定日期 97年3月26日 

 
第一條 為強化本公司董事會職能及經營管理需要，依據本公司「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二十七

條之規定，在董事會下設立「定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由董事會成員組成，並制定「定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委員會組織規章」（以下簡稱本

規章），用以規範本委員會之權限及責任暨行使職權過程，及每年覆核與評估是否更新行

使職權規章之政策等。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委員由董事長及董事組成，且委員需有獨立董事參與，全部委員人數以不少

於3人為限，委員會並設召集人1名，經委員會選舉產生召集人並擔任主席。如遇董事改

選之情形，由董事長暫待第一次會議召開之召集人。 
 
第三條 委員的選任  

一、本委員會委員除董事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董事長提名擔任，其提名名單需經由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選舉產生；其任期三年(與董事任

期同)，得連選連任。  
二、本委員會委員於任期中若遇董事進行改選，則委員視為提前解任，於股東會改選董

事後應立即舉行薪酬委員會委員改選。 

三、本委員會委員若於任期中因故辭職時，由董事長再自外部董事成員中提名新任委員，

並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選舉產生。 

四、本委員會委員若於任期中自董事會解任，則失去委員之資格；委員缺額達三分之一

時，董事會應補選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主要職責 
一、員工薪酬和分紅政策制定。 
二、副總（含）以上之員工的績效評核和薪酬分配原則制定。 
三、執行業務的董事薪酬制定。 
四、其他與薪酬有關及員工獎勵制度制定。 
 

第五條 本規章第四條所述職責範圍內之議案，均需經過本委員會之審議通過，並提報董事會核

准後執行。 
 
第六條 本委員會為確實履行職權，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專家或相關主管參與，以達成效能化、透

明化、系統化之作業目標。 
 
第七條 本公司有關部門應根據委員會的要求，確實地提供有關書面的資料，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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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產業營運、薪酬及分紅狀況分析。 
二、公司主要財務指標、經營目標和策略目標完成情況。 
三、提供按公司業績擬訂公司薪酬規劃和分配方式的有關試算依據。  

 

第八條 本委員會每年會議的主要討論要項如下： 

一、績效獎金：本年度的發放原則與上年度的發放情形檢討。 
二、員工紅利：分配原則的制定以及副總（含）以上人員分配的核定。 
三、認股權憑證：分配原則的制定以及副總以上（含）人員分配的核定。 
四、主管之敘薪：副總以上（含）人員之敘薪。 
五、與主管有關之其他福利制度：例如高階主管配車辦法的制訂與修訂或是以其他形式

補貼、酬勞的提議審核。 
六、覆核及評估是否更新行使職權規章之政策。 
 

第九條 議事規則 
一、薪酬委員會每年應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並得視情況不定期召開臨時會。 
二、委員會會議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應於會議召開日前（至少七個工作日）通知全體

委員，召集人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之；若召集人無指定代

理人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之。 
三、委員會會議應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員出席方可舉行，每名委員有一票表決權，會議

作出決議應由出席委員過半數通過有效。委員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委

員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四、如審議有關委員會成員的議題，應要求相關的當事人迴避，不得加入表決。 
五、委員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及記錄人員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錄分發委員會成員，並提報董事會。 
 

第十條 本規章應每年度檢討是否須視公司經營管理需要而作範圍或是程序上的修訂，並由本委

員會向董事會提出修訂本規章的議案。 
 
第十一條 本規章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等法規、本公司章程及董事會決議辦理。 
 
第十二條 本規章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修訂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規章訂立於民國96年4月18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96年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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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修訂於民國97年3月26日 


